
    以“点亮益颗心，温暖

在外滩”为主题的黄浦区
2020年“中华慈善日”暨

第十届公益伙伴日活动昨
天举行，本次活动由区民

政局和外滩街道办事处联

合举办。

为助力脱贫攻坚，外
滩的爱心助学精准传递到

对口帮扶的云南孟连贫困
地区，社区爱心企业募集

了图书 500册，社区居民
们也纷纷捐出家中的闲置

书籍，圆梦“千里助学，温

暖孟连”的美好愿望。

杨建正 摄影报道

捐书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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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首席记者 宋宁
华）都是中华老字号，“南翔小
笼”告“南翔小笼”，孰真孰假，

孰是孰非？昨天下午，社会关
注的“南翔小笼”商标侵权案

在上海浦东法院公开庭审。

老商标惹新官司
南翔小笼，是不少“吃

货”的心头好，无论是城隍

庙，还是嘉定，都打出“南翔
小笼”牌。但没想到，这个消

费者耳熟能详的老牌子，却
惹出了一场新官司。

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受理了原告上海老

城隍庙餐饮（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老城隍庙公司”）、

上海豫园南翔馒头店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南翔馒头公

司”）诉被告上海南翔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翔
食品公司”）、上海南翔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翔
餐饮公司”）、上海市浦东新区

北蔡镇润泽小笼店（以下简
称“润泽小笼店”）商标侵权及

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原告诉称，老城隍庙公

司是第772405号“南翔”商标
权利人，该商标注册日期为1994年

11月21日，核定使用于第42类“餐
馆”。“南翔”商标获得“中华老字

号”、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上
海市著名商标”等荣誉。原告老城隍

庙公司是原告南翔馒头公司的唯一
股东。2019年，双方签订《商标使用

合同》，老城隍庙公司将涉案商标许
可给南翔馒头公司使用。

但原告发现，2014年9月23日，被
告南翔食品公司成立了被告南翔餐

饮公司。两被告通过直营和加盟方式
在上海市区开设和授权开设南翔餐

馆，被告润泽小笼店是其中一家加盟
店，这些门店均以“南翔”作为餐厅名

称，并在招牌、店内装潢、海报、菜单、

餐具等处使用“南翔”字样，原告认为
被告的上述使用行为已构成对原告

“南翔”商标权的侵害。
为此，原告起诉到浦东法院，希

望法院判令被告停止商标侵权及不
正当竞争行为、登报消除影响，并连

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300万元。

到底谁攀附了谁
“我们不存在攀附原告

的情况，即使攀附，也是原告

攀附我们，不是我们攀附对
方。”在法庭上，被告南翔食

品公司、南翔餐饮公司如是
说。他们辩称，南翔食品公司

是第260205号“南翔”商标的

权利人，该商标注册日期为
1986年8月20日，核定使用于

第30类“小笼包、云吞”等商
品上，该商标于2011年被评

为“中华老字号”。南翔食品
公司还表示，后来还在水饺、

年糕等商品上注册了系列
“南翔”商标，南翔食品公司

授权南翔餐饮公司使用上述
商标。为此，其对“南翔”享

有企业字号权，宣传内容真

实，并不构成虚假宣传，请求
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请。

三大争议焦?
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围

绕被诉侵权商标是否构成不

正当竞争；商标是否构成相
同或近似、是否会导致消费

者混淆；如果侵权事实存在，
如何赔偿等三大争议焦点展开辩论。

原告认为，南翔馒头店是城隍
庙的标志性餐饮店，被告恶意攀附，

从众多消费者的点评说明，已造成
混淆。尽管原告和被告的“南翔”商

标字体不同，但并不造成实质性变
化，仍然是对原告商标造成侵害，构

成虚假宣传。

两被告认为，“南翔”的注册商
标含有地名，根据商标法相关规定，

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南翔”作
为企业字号使用，有权自己使用，并

授权其它加盟企业使用。此外，被告
拿出相关史料，认为自己是嫡系传

人，不存在商标侵权的事实。
记者另外了解到，在本案审理

同时，被告南翔食品公司也以不正
当竞争为案由向杨浦法院起诉，诉

称老城隍庙公司、南翔馒头公司等

侵害其“南翔”企业字号及商品名
称，该案也在审理阶段。

庭审结束时，法官宣布将择日
宣判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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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生鲜平台，已成为消费者

买菜的重要渠道之一。调查显示，
有 88.3%的消费者有线上买菜的

经历，其中有 27.7%主要通过线上
买菜。那么，各家线上生鲜平台买

菜的消费体验如何？今年 6 至 8

月，上海市消保委针对 16家有代

表性的线上生鲜平台，设计了 38

个场景，围绕运营能力、品控能力、
客服能力三方面进行了消费体验。

昨天，市消保委发布评价报告。
叮咚买菜、盒马、每日优鲜、淘鲜达、

美团买菜等 5家排名最高，均超过
80分。食行生鲜、两鲜、京东到家、饿

了么、本来生活、苏宁生鲜、美菜等 7

家平台则低于 70分。部分平台的冷

冻商品化水率、物流损耗、实际重量

和规格等不如人意。
消保委表示，在运营能力方

面，叮咚买菜、每日优鲜、美团买
菜、京东到家、盒马等平台较强。在

品控方面，每日优鲜、淘鲜达、盒
马、本来生活、食行生鲜等平台较

优秀。在客服能力方面，叮咚买菜、
盒马、淘鲜达、百联到家（i百联）等

平台较突出。

记者注意到，在三个维度中，

品控最受消费者关注。体验中，品
控能力较好的前五名为每日优鲜、

淘鲜达、盒马、本来生活、食行生
鲜，但各平台的品控管控仍有不少

问题。比如，购买冰冻虾仁后，百联
到家的冻品化水率达到了 25.3%，

美菜的化水率达到 45.3%，而京东
到家的冷冻产品送到时，已经基本

无冰、接近常温，视频中包装袋里
倒出了一袋水。

在重量和规格方面，清美鲜
到、美菜商城的重量相符度较低，

清美的实际净含量和标示净含量
相差 53%，美菜相差 47.66%。美菜

商城标示红虾仁规格每袋 500g，1
袋 55个左右，每个虾仁约 9g，但实

际规格 1袋仅 261.7g，一袋 46个，

每个虾仁约 5.6g。
在保质期方面，盒马的鸡蛋保

质期标示 30天，送到消费者手上
时保质期还剩 28天，但苏宁生鲜、

饿了么、京东到家、百联到家的鸡
蛋均未标注保质期。永辉生活的货

品，送达时更是已过可生食期限。

对于评判标准，上海市消保委
副秘书长唐健盛进行了解读。“进入

新零售时代，竞争的核心是‘顾客体

验’。”唐健盛说，“针对顾客重视的
保质期，我们希望平台能在标注保

质期之外，还能增加‘到手保质期
承诺’。”市消保委认为，线上生鲜

平台要提高精细化水平。比如加强
实物拍摄管理，提供以 500克为单

位的明示标价，细化规格标注，提

供 APP页面可修改配送时间入口
等。同时，平台应建立抽查机制、复

核机制和问责机制，比如加强对门
店（前置仓）的问责管理。另外，客服

能力影响着消费者对平台的整体印
象，平台客服要以消费者满意为核

心，打造“聪明”智慧客服。

本报记者 金旻矣

    十几张餐桌，超量外摆，凌晨时

分还有阵阵喧哗声，真是“午夜惊
魂”。对于安福路乌鲁木齐中路附近

的居民来说，马路对面的酒吧已将
他们的生活搅成了一锅粥。“太吵

了！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能到头？”
近日，安福路上的多位居民向新民

晚报反映，酒吧门口有露台，摆放了

十几张餐桌，数量之多远不符合徐
汇区制定的外摆位管理办法。居民

们希望，当地商务委、街道、市场所
和城管中队能加强联合管理，督促

商家及时整改，尽早还周边居民一
个舒适、宁静的居住环境。

凌晨2?后才清静
居民章先生说，复工复市后，安

福路 158号的 Alimentari酒吧重新

开张，还设置了外摆位供客人露天

饮酒、吃饭。一条马路之隔，10米之
外即是徐汇区现存不多的无独立煤

卫二级以下旧里，老房子沿街，为砖
木结构。据了解，这家店早在 2000

年前后就有外摆位，因当时只有两
三桌，所以对居民影响不大。“每天

晚上很多人坐在外面，聊天声不断，

还有醉酒后的高声喧哗，一直要持
续到凌晨 2点。”章先生抱怨道，“房

子门窗都在安福路上，隔音条件差，
根本吵得睡不了觉。”

另一位居民陈女士也向记者诉
苦，只要不下雨，每晚和周末白天，

附近居民都饱受噪声困扰。门窗紧

闭也不起作用，为了入睡，居民们几
乎天天戴耳塞休息。陈女士说，天气
再闷热，她都不敢轻易开窗通风，因

为一开窗就是满街的哄笑声。在家

中门窗全部关紧的情况下，她曾用
手机里的 APP测量室外噪声分贝，

工作日夜晚常年维持在 65分贝，而
到了双休日夜晚，更是直达 75分贝

以上。居民还反映，由于酒吧外部是
落地玻璃墙，里面的灯光会透过玻

璃照射进居民家，导致即使拉着遮

光窗帘，屋里依旧亮堂堂，令人苦不
堪言。

收摊后还有喧哗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家酒吧也

是一个小超市，店内货品琳琅满
目，既销售各种进口食品和酒类，

也出售现场烹制的西式早午餐等。
一楼室内共有 4张餐桌。店内一角

还公示了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

证和酒类商品零售许可证，经营者

名称显示为“飞蛋商贸（上海）有限
公司安福路店”，类型为台港澳法人

独资。
再看室外。在门口的露台处，店

家摆放了约 15张餐桌，未占据人行
道摆位。值得注意的是，店面玻璃墙

上写明了营业时间为早 8 点到晚

12点，以及门口露台在晚上 10点
关闭。但附近居民表示店家不太“自

觉”。章先生说，每天要磨蹭到 11点
左右，外摆位才开始收摊。但客人们

依旧站在门口喝酒喧哗，一直要闹
到凌晨才肯罢休。

外摆位严重“超量”

2019年下半年，继上海市商务
委等九部门发布《关于本市推动夜

间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后，徐汇区

商务委也进一步明确了区级管理办
法，首创外摆位管理模式。徐汇区提

出，“外摆就餐区域的餐位数量不得
超过本店实际现有餐位数量的

30%”。
记者就此询问了安福路 158号

酒吧经理。对方回答，店内共有两

层，室内一共有 15张餐桌。面对“外
摆位严重超量”的问题，店经理显得

支支吾吾，表示后续会与酒吧老板
做沟通。

记者又联系到当地街道和徐
汇区商务委。属地湖南路街道工作

人员称，街道科室没有执法权，无
法约束安福路酒吧的违规行为，应

由区商务委牵头解决。徐汇区商务
委商务科工作人员回复记者，坚决

反对该酒吧违规的外摆行为，但商

务委并非执法部门，他建议转由属
地街道、市场所和城管部门协调管

理。最后，该工作人员强调，现在徐
汇区商务委对夜经济总体持审慎

包容、支持发展的态度，允许精细
化、有规范的“外摆位”经营。安福

路一带夜经济以徐汇衡复风貌区
为土壤发展，只有在街区承载能力

内健康成长，才能真正打造环境友
好、安全放心、繁荣有序的夜间消

费市场环境。

本报记者 夏韵 实习生 赵舒萌

店内灯光直射居民家
店外喧哗声达75分贝
安福路这家酒吧吵得周边居民无法安睡

冻品倒出一包水 虾仁缩水近一半
沪消保委发布线上生鲜平台消费体验报告


